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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题为《法官在家写判决书

身亡》的新闻冲上微博热搜榜，同时带动

了一个新话题：你会把工作带回家做

吗？前不久，“加班用餐时间猝死不算工

伤”也登上微博热搜，吸引了 1.6 亿人次

关注，近万人参与讨论。这两个引发社

会广泛关注的案例，都与视同工伤有

关。专家认为，并非所有与工作相关的

伤害都能满足工伤认定条件，因此《工伤

保险条例》规定了一些可以视同工伤的

情况。

这两起有关“在家加班猝死是否算

工伤”案件都一波三折，其判决都有积极

的法治意义和劳动维权教育意义。2017

年 8 月 12 日，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法

官杨文峰在家整理案卷材料、撰写案件

判决书的过程中上厕所时突然发病晕

倒，后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2011 年

11月16日，海南某高中教师冯芳弟将试

卷带回家通宵批改，导致心肌梗塞，猝死

家中。

上述两起案件中，最初人社部门均

不予认定工伤，理由是劳动者死亡不是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在杨文峰案

中，一、二审法院均判定人社部门作出的

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主要证据不足，依法

应予撤销。冯芳弟案更是经历多轮复

议、诉讼程序，最终审查的最高人民法院

落槌认定，职工为了单位的利益，在家加

班工作期间，应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

位”，并驳回了人社部门的再审申请。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认

定工伤条件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

而第十五条视为工伤时使用的是“工作

时间和工作岗位”，相对于“工作场所”而

言，“工作岗位”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强

调更多的不是工作的处所和位置，而是

岗位职责、工作任务。职工在家加班工

作，就是为了完成岗位职责，应当属于第

十五条规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最高法将这一理解视为对法规的应然理

解，而非扩大解释，定性非常准确，态度

非常明晰、非常坚决，为各级法院审理同

类工伤案件理清了法律脉络，指明了方

向，甚至对人社部门认定工伤也有很强

的指导意义。

在家加班视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

岗位”上班，体现了司法进步，也体现了

劳动保护的进步。随着互联网快速发

展，劳动者的工作方式正日益呈现灵活

化、碎片化的特点，工作地点不再拘泥于

单位的办公场所，一些员工选择在家办

公或在图书馆、咖啡馆等公共场所办公，

工作场所的概念进一步模糊，外延进一

步扩大。把在家加班纳入在岗上班的范

畴，是对新型劳动关系、加班关系的理性

正视和认可，有利于减少工伤认定纠纷，

降低工伤当事人或其家属的维权成本，

提高工伤认定效率或司法审理效率，有

助于保护更多人的加班权益和工伤

权益。

相应的，职能部门要强化监管，明确

企业、单位致劳动者加班加点、“过劳死”

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依法公正裁决，把保

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落实到位。企业要认

真研究、严格执行工伤条例等一系列劳

动法规，不可一知半解，敷衍应对。企业

关注员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尊严，还要

注意及时为员工缴纳工伤保险，以此分

散工伤风险。劳动者要认真学习掌握法

规要义，提高法律水平和维权意识，更积

极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家加班视同“在岗上班”体现司法进步

把在家加班纳入在岗上班的范畴，是对新型劳动关系、加班关系的理性

正视和认可，有利于减少工伤认定纠纷，降低工伤当事人或其家属的维权成

本，提高工伤认定效率或司法审理效率，有助于保护更多人的加班权益和工

伤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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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中熙 赵文君

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以政府立

法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制度保

障。这无疑向外界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

号：优化营商环境绝非权宜之计，而是长久

利企利民之策。

近几年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

政策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今年上半

年，我国日均新设企业1.94万户。截至今

年 6 月底，全国有各类市场主体 1.16 亿

户。世界银行的报告也显示，中国营商环

境在全球排名一次性提高32位。

为优化营商环境确立制度保障，让各

类市场主体更加安心、更有恒心。深化“放

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是当前激发市

场活力、顶住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手段，也

对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同

样，任何企业想要长久发展，都要持之以恒

深耕市场，订立长远规划。将优化营商环

境的经验做法上升为法规，无疑让企业吃

下了未来发展的“定心丸”。

“放管服”改革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

我革命，要把更多行政资源从事前审批转

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上来。“揽权容易放权

难”，放下去的权会不会以其他形式再收上

来？对一些边界模糊、执行弹性大的事项

如何规范？这些都需要以制度形式作出明

确回答，让各级政府机构“心中有戒”，不可

朝令夕改。

为优化营商环境确立制度保障也让

世界对中国经济更有信心。市场经济是

法治经济。“口说无凭，立字为据”，将近年

来“放管服”改革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

上升为法规，并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确立

对内外资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

的营商环境基本制度规范，做到公开透

明，一把尺子量到底，不仅是政府机构的

承诺，也是规范执法的底线，还是今后司

法救济的依据。

从深化改革到制度创新，“放管服”迈

入新的阶段，也必将为增强市场活力和经

济内生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增添更大的

力量。

“打卡”博物馆
“护照”增体验

近日，全国70余家博物馆共同发起

“博物馆参观护照”项目，为游客提供“护

照”签章、积分奖励等服务。一本博物馆

“护照”，能记录参访过程，将参观体验印

刻为难忘的回忆，提高游客走近历史、触

摸文化的主动性；这也有助于各博物馆

实现馆际资源共享、信息互通。

勾犇 图 周南 文

然玉

近日，张女士与家人在江苏句容的宝

盛园景区游玩时，被突然窜出的野猴咬伤，

她去打针时发现，自己不是当天唯一一个

被咬的游客。景区负责人说，前两年这些

猴子还怕人，这两年可能因为游客多了，也

经常投喂猴子，导致猴子胆子越来越大，去

年下半年开始，景区已经发生四五起野猴

伤人事件，而且多次破坏路灯等设施。但

由于猕猴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他们只

能驱赶，被动防御。

“猕猴是保护动物，我们只能被动防

御”，这句话貌似有理，实则根本不成立。

梳理相关报道我们发现，宝盛园景区所谓

的“被动防御”，实际就是指在游客被野猴

攻击时“用竹竿驱赶”，这真的很“被动”，乃

至可说是相当随意、相当业余。而参照其

他地方的有关办法，治理“猴患”完全可以

有更主动的办法，比如说严查游客自带食

物投喂，在游客密集区设立隔离装置，适当

活捕野猴分流，科学避孕控制种群等等。

“猴患”作为一个早已有之的老问题，

不少景区早已积累了成熟的治理经验。宝

盛园景区管理者在此事上“束手无策”，实

在是说不过去的。某种意义上，这只能说

明某些景区经营者视野之窄，其惯于以个

体有限的见识和理解去开展管理，而没有

从更高维度、更广视域内去寻找答案的能

力。当然了，这绝非孤例，不少景区至今仍

以“土办法”“土思路”维持运转，其所表现

出来的落后与封闭，令人诧异。

此前，一些风景区曾经引入猴群招揽

游客，却不想最终养猴为患事态一发不可

收拾。与之相较，宝盛园景区虽然不是“以

猴引人”自食恶果，但造成现在的局面同样

可算是人祸。据悉，2000年前后当地有10

只左右的猕猴被放归野外，近两三年，猕猴

种群迅速扩张，形成了庞大集群。究其原

因，是风景区对于猕猴种群扩张的速度缺

乏预判，对猕猴种群规模的控制毫无作为。

建设和管理景区，仅仅凭借一时一地

的狭隘视角，终究远远不够。纵向而言，如

果多一点事前的后果推演和预先判断；横

向来说，如果多一点对同类景点的经验参

照，那么，宝盛园景区就完全不至于走到如

今的被动局面。发展旅游经济，埋头蛮干

最不可取，还是得理顺轻重、环顾四周

才是。

优化营商环境绝非权宜之计
“放管服”改革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要把更多行政资源从事前

审批转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上来。

游客屡被猴咬
景区不能仅“被动防御”

建设和管理景区，仅仅凭借一时

一地的狭隘视角，终究远远不够。


